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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专家的责任和权利

陶　　范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摘　要　审稿专家是同行评议的主体，有其自身的责任和权
利。作为一种责任，审稿专家应认真审稿，严格保密，遵循学术

伦理，把好学术关；作为一种权利，审稿专家拥有知情同意权，

独立评判稿件，获得审稿信息，维护个人权益；作为一种利益，

审稿专家因审稿而享有学术声誉，得到学习机会，享受奉献的

乐趣，获得审稿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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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是科技期刊审稿的必经程序，是保证和

提高期刊质量的重要途径，国际上通常将是否有同行

评议作为衡量期刊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同行评议的

主体是审稿专家，任何主体都有其责任和权利。关于

审稿专家的责任和权利，一些编辑机构就其道德责任

作过简略界定［１］，曹小春［２］考察了审稿专家的职责，冯

远景等［３］对审稿专家的权利和义务作过探讨。这些界

定和探讨有助于认识审稿专家的责任和权利。对此，似

可作进一步的研究。

１　审稿专家的应尽之责

　　如果说专家学者参与同行评议是其应尽的义务，
那么，在成为审稿专家之后，就意味着负有责任。曹小

春［２］纵向考察了审稿专家的职责：接受审稿邀请阶段

的职责、实际审稿阶段的职责、递交审稿意见阶段的职

责。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审稿专家所负的责任，有必要

分门别类地横向考察审稿专家的职责。

１１　认真审稿　审稿态度对审稿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它与审稿专家的学识水平同样重要。专家审稿时须

一丝不苟，力争审稿质量高，审稿时间短，做一名优秀的

审稿人。大多数审稿专家能认真履行审稿职责，但也有

少数审稿专家的审稿态度有待矫正。据报道［４］，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分析测试学报》令人满意的审稿意见不到
７０％，其余的或敷衍了事、评价笼统，或指出稿件存在错
误却建议录用，或简单地建议作退稿处理。《中华创伤

骨科杂志》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专家审稿质量的评价［５］显示：

４．００％～９．７３％的审回者中只有总体评价无具体意见；
更有甚者，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分别有４８人次、７３人次、１２８
人次、１２１人次未审回。其中固然有编辑的责任和专家
的水平问题，但审稿态度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专家审

稿事关科技期刊的质量保证，关系到作者和读者的利

益，关乎专家治学为人之品格，不能不认真对待。

１２　严格保密　同行评议需要审稿专家严格保密，这
既是审稿规范的外在强制，也是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

自然出版集团的期刊编辑要求：“评议专家要对稿件绝

对保密，不能复印留存，不能使用稿件的任何内容，不能

让其他人知道或看到所审的稿件。如果由于技术上的

原因需要他人协助评议，则评议人需报告相关情况。专

家还可以向编辑表明是否可以让作者知道自己的名字，

否则所有的评议意见将以匿名方式寄给作者。”［６］在保

密问题上，审稿专家需要遵守学术规范和期刊的具体规

定，遵守相应的数据保护法规和有关保密法规。

１３　遵守学术伦理　审稿专家要有高尚的学术道德，
不利用审稿之便做出违反科研道德的事情，如将稿件

中新颖的思想、方法等据为己有，故意拖延审稿时间，

将文稿改头换面抢先发表。要有法官的理性，有门派

之别，无门户之见，对文稿一视同仁，不故意抬高或压

低特定的作者，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不徇私

情，公正评审，学术民主，不搞学术垄断［７］。尊重其他

审稿专家，正确对待审稿专家之间审稿意见的分歧［８］。

尊重作者思想的独立性；留意所审稿件与自己是否存在

利益冲突，若有则应回避；不以权谋私建议作者引用自

己的论文；评审意见对稿不对人，不涉及人身攻击［１］。

违反学术伦理，不仅有损审稿专家的声誉，失去编辑部

的信任，严重的有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１４　把好学术关　审稿专家是稿件科学性的把关者、
创新性的鉴定者、刊物质量的支撑者［９］，把好学术关

是专家审稿的题中要义。审稿专家应对稿件作出总体

评价，包括学术内容评价（创新性）和研究规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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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以及实用价值评价，并充分解释评判的依

据，为终审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不能忽视分项评价，包

括题名、结构布局、图片、表格、参考文献、语法与标点

等等，提出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的修改建

议［１０１１］。如果力不从心，应勇于告知编辑部再请其他

审稿人评审，这也是把好学术关所必需。学术把关并不

意味着可以忽视思想导向和学术伦理问题，审稿专家要

有维护思想导向正确的勇气，对剽窃抄袭虚假之作敢于

揭露。有专家认为，判断是否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

为，是编辑的责任，不是审稿人的责任［１２］。这种认识值

得注意，学术纯洁，人人有责，审稿专家岂能置身事外。

２　审稿专家的应有之权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规范中，责任和权利往往相伴
而生，有责任就该有相应的权利。审稿专家只要认真

履行了审稿责任，就必然地享有相应的权与利。

２１　知情同意权　审稿人享有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
就是“事先知道的同意，审稿人在准备接受某期刊编辑

部的聘请之前，有权知道编辑部的基本情况和工作任

务，作出选择性的决定”［３］。知情同意权，也可以说是有

条件拒绝审稿权。审稿专家有权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

下，如专业错位、工作忙、年事高、身体差而力有未逮时，

拒绝审稿任务。当然，被邀专家应及时向编辑说明情

况，或减少审稿任务，或退出审稿专家队伍，以免耽误审

稿；但不应找借口推卸审稿任务，否则，有损于专家的声

誉。审稿专家有权拒审一些明显不合要求的文稿，因为

编辑初审把关不严，或竟不初审，浪费了专家的时间。

审稿专家有权要求编辑部保密，除非事先约定，不得向

作者泄露专家姓名和审稿情况。审稿专家有权益冲突

回避权，英国皇家化学会《有关出版的道德指南与权益

冲突》［１３］的附录专设了“权益冲突”一节，不赋予专家权

益冲突回避权，有可能给审稿专家带来不利影响。

２２　独立评判稿件　独立评判是审稿专家的一项重要
权利，关系到审稿专家的学术声誉；因为审稿专家在审稿

意见中投入了自己的学术声誉。审稿专家在审稿时有权

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暗示或明示的干扰，编辑部应主

动帮助审稿专家排除人为干扰。没有独立评判的权利，

受到各种干扰，却要审稿专家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失公

平。当然，审稿专家提出要求并征得编辑部同意后，可以

请求他人的帮助。独立评判并不意味着不与编辑部交

流，审稿也是一种学术交流活动，尽管范围十分狭小；因

而，若有必要，应允许审稿专家参加审稿会，与编辑和其

他审稿专家一起集体评议、核定稿件质量，特别是对有争

议的稿件［３］。集体讨论可弥补个人视野之不足，与独立

评判相得益彰，更好地提高审稿质量。

２３　获取审稿信息　与审稿有关的信息是专家审稿
时的重要资源，信息不足如对期刊信息和用稿标准等

不甚了解，或者信息过量如透露作者信息过多等有可

能影响专家的评判［１４］。审稿专家有权要求编辑部提

供审稿时必不可少的适量信息，以克服信息不足或过

多造成的审稿失误，从而维护自己的学术形象和声誉。

编辑部应向审稿专家提供审稿辅助信息，包括论文相

关信息、期刊信息和责任编辑信息，提供一份标目清

晰、要求明确、可操作性较强的量化审稿单，明确告诉

审稿人将要进行的工作性质、目的、审稿时间的限制，

承担的审稿范围、可预期的所有的不方便和风险

等［３，１５］，以消除审稿专家的信息盲点，帮助审稿专家把

握论文评审的标准，提高审稿质量。

２４　获得审稿酬金　审稿是一种智力活动，获得报酬
是劳有所得的体现，因而，它也是审稿专家的一项权

利。国家版权局１９９９年４月颁发的《出版文字作品报
酬规定》中，取消了校订、编辑加工、审查书稿等非作

品使用性质的报酬标准，但这“并不意味审稿人没有

获得审稿酬劳权，而是国家未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各编

辑部应根据情况付给审稿人适当的酬劳，如果编辑部

不付给审稿人酬劳，一定要事先声明，并取得审稿人的

同意”［３］。许多科技期刊向作者收取了审稿费，理应

向审稿专家支付审稿酬金；没有收取审稿费的科技期

刊应列支收费，以向审稿专家支付酬金。

２５　维护个人权益　编辑时有损害审稿专家利益的
行为，例如：泄露审稿专家的个人信息，造成审稿专家

人际关系的被动；枉徇私情，将个人对稿件的处理意见

强加于审稿专家；草率地通过别的审稿专家意见推翻

另一审稿专家的意见；不提供足够的审稿信息，造成审

稿专家无法有针对性地审稿，损害其学术形象［１６］。在

此情况下，审稿专家可与编辑沟通，沟通未果时，可提

出抗议，退出审稿专家队伍，以及采取其他一些合乎学

术道德和法律规范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３　审稿专家的能得之利

３１　获得学术荣誉　专家学者接受期刊邀请，被认为
可以担当稿件的评议人角色时，就是对一位学者学术

能力的肯定，从而成为一种学术荣誉。这种荣誉又与

审稿人在学术共同体的权威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存在某

种正向的关联，审稿专家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声望和期

刊的学术声望是能够互相强化的［１７］４５５。期刊的学术

水平越高，给审稿专家带来的荣誉就越大，对这种荣

誉，在必要时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宣扬———在学者们

的学术简历表上，可以列出自己做过哪些学术刊物的

审稿人。编辑部给予审稿专家有限期聘书，每年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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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名刊列出来表示公开感谢，每篇文章评审过后主

编亲自发函致谢，并评选优秀审稿专家，予以表彰，提

名为期刊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等，这样，审稿专家

的学术荣誉就得到了某种形式的物化。

３２　得到学习机会　审稿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尽管
审稿专家学识丰富，但学无止境，专家审稿对其提高洞

察能力和判断能力以及追踪最新学术进展的能力，丰

富科研经验和开阔学术视野会有所助益。默顿指出，

审稿专家在评议稿件时可以“抢先学习重要的新成

果”，也能“觉察到新的研究线索”［１７］６７９。在最新研究

成果公布之前，就捷足先登获悉其详，会刺激自己的研

究，这种提前站到学术前沿、了解学术动态的机会，是

一种知识上的最重要的报酬，或许比学术荣誉还要重

要。审稿专家还能获得建立学术人脉，提升学术知名

度，促进职业发展的机会；与编辑建立联系，提高加入

期刊编辑团队的机会；在正常程序下，得到编辑部更快

速度的服务，提高自己稿件被录用的机会。

３３　享受奉献的乐趣　专家学者主要通过学术创新
和人才培养来享受奉献的乐趣，参与同行评议也可以

享受贡献的乐趣。大而言之，参与同行评议是学者贡

献于科学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推进学术研究和

交流的一种互助行为，是促进知识传播、文化积累和社

会进步的责任和使命；没有同行评议，科技期刊将会丧

失公信力，科学交流会失去控制。看到自己能对学术

的发展、期刊的进步作出贡献，对审稿专家来说，能达

到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小而言之，参与同行评议使

审稿专家有机会享受帮助他人提高论文质量的乐趣以

及先睹为快的乐趣。助人为乐，人同此心。

３４　获得审稿酬金　审稿酬金是一种次要的利益，这
种酬金几乎是象征性的，有些编辑部甚至完全没有。

审稿专家都会把审稿看作是一项公共服务，并不在意

聊胜于无的微薄酬金，但它仍然是一种利益的体现。

重要的不是酬金的多少，而是体现期刊编辑部对审稿

专家的真诚尊重和诚挚感谢，编辑部应创造条件多致

酬金，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诚意。审稿酬金可以是

现金，也可以实物形式，如赠刊、服务、减免版面费等。

４　结束语

　　厘清审稿专家的责任和权利，能有效调动专家审
稿的积极性，从而使同行评议的效果最大化。责任和

权利界定得越清楚，越能增进彼此间的理解，越能促进

审稿工作。主体之间责任和权利的边界模糊，就有可

能相互推诿，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损害编辑和审稿专家

的合作，影响审稿质量。厘清审稿专家和编辑之间不

同的责任和权利，才能把握编辑和专家等审稿主体之

间的关系，制订出切合实际的《科技期刊专家审稿规

则》［１８］，编辑部才能与审稿专家就工作基线和准则达

成共识，签订《审稿人的权利与义务书》，用具体的条

文来约束行为主体，减少纠纷［３］，使审稿工作有序开

展，保证审稿质量，提高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审稿专家

千千万万，在审稿实践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许

多问题与其责任和权利紧密相连，我们应关注审稿实

践，深化对审稿专家责任和权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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